
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

申請及核銷流程 
114.05更新 

一、補助對象：教育部立案之國內非在職專班博、碩士班在學研究生（申請時

為在學身份，應屆畢業生須在當年度12月10日完成經費核銷）。 

二、申請方式：申請人請於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首日下午3時前自行於

國科會網站填寫申請資料後線上送件（例如：8月1日~31日舉辦之會議，最

遲應於7月1日下午3時以前完成線上送件），學校將於當日下午5時彙整送

國科會。 

 !!個人資料表需填寫完整並更新，始受理申請!! 

三、審核結果：科技部將透過網頁及公文通知申請者。 

四、經費核銷方式： 

（一）經費核銷程序： 

1.請下載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」，填寫後上傳國科會網站；並填寫報

銷總金額及支出分攤表填寫明細後線上繳交送出。 

2. 電洽主計室承辦人確認經費授權事宜及辦理線上核銷，備齊經費核銷

文件→系所主管核章→人事室→主計室。 

3.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於每月5日前彙整並備文向國科會請款。 

（二）經費核銷請依序檢附下列文件（相關表格可至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網頁

「法規與表格」→「表格文件」下載）： 

 1. 支出科目分攤表（獲二個或二個以上經費補助者須檢附本表）。 

2.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(會計系統自動產生) 

(1)日期請填寫實際出國及返國日期）。 

(2)經費核銷順序：1.機票費；2.註冊費；3.生活費。 

3. 國外出差旅費單據粘貼單(會計系統自動產生)： 

(1) 核銷機票費者，附上： 

a.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正本或航空公司購票證明單（收據抬頭「國

立中興大學」(開立個人姓名亦可)，收據內容摘要需由旅行社明

確開列「機票款」之金額，其他費用請分開開列）。如無法提供

收據或購票證明單者，請提供信用卡消費明細。 

b.電子機票或機票票根正本。 

c. 往返登機證正本或電子登機證或航空公司開立之搭乘證明。如若

遺失，請填寫「支出證明單」並檢附足資證明文件(護照個人資

料頁及入出境戳記頁面影本) 

(2) 核銷註冊費者，附上： 

a. 註冊費收據正本（請以中文註記“此為唯一正式註冊費收據”，並

簽名或蓋章）。 



b. 換算為新台幣之證明，例如：外幣兌換水單、台灣銀行出國前一

天外幣賣出即期匯率表或銀行信用卡帳單（擇一即可） 

(3) 核銷生活費  

a.會議地點之日支數額表(本校主計室-相關法規-出差旅費-「中央政

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)。 

b. 美元換算為新台幣之證明，例如：外幣兌換水單、台灣銀行出國

前一天美元賣出即期匯率表（擇一即可） 

4. 國外出差申請單（日期請填寫實際出國及返國日期；出國期間如有課

程問題，請自行另依本校「學生請假規則」辦理）。 

5.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（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

班機者免附；申請人姓名欄位請親自簽名或蓋章，單位主管欄位由系

所主管核章，機關首長欄位請送秘書室核章）。 

6. 國科會核定公文影本。 

 


